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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3年生死登記條例(修訂附表 1)令 

引言 

 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根據《生死登記條例》第29(2)(d)條，制定《2003

生死登記條例(修訂附表1)令》(下稱命令)（載於附件A） 

 

理據 

2.   一直以來，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致力確保部門的資源得

以善用，並且用得其所。此外，審計署亦曾建議入境處研究可

否關閉部分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處
1
。基於這兩個原因，入境

處會重整和重組辦理入境事務、人事登記、生死登記和婚姻登

記等辦事處的分區網絡。日後，入境處的辦事處會按五個分區

劃分。該五個分區分別是香港島、東九龍、西九龍、東新界和

西新界。落實重整措施後，附件 B載列的 11 間辦事處，包括

將會遷往火炭的大埔入境事務和人事登記聯合辦事處，會在二

零零三年五月底至九月分階段關閉。從附件 B 可見，這些辦事

處大多使用率不足。 

 

3.  在落實重整措施時，入境處已全面考慮下述因素： 

(a) 有關辦事處的服務需求； 

(b) 同區有否其他辦事處提供同類服務； 

                                                 
1  審計署在二零零一年檢討入境處生死及婚姻登記分科的運作後，在報告內提出

多項建議，其中之一是入境處應慎重研究可否關閉部分使用率偏低的登記處。

這些登記處包括港島東區婚姻登記處、粉嶺區出生登記處、粉嶺婚姻登記處，

以及服務西貢和離島的流動登記處。 

 B  

 A  



(c) 其他辦事處能否全面吸納被關閉辦事處原先處理的

工作量；以及 

(d) 其他辦事處的位置是否交通便利。 

4.   入境處亦會推行其他措施，減少關閉上述 11 間辦事處所

引致的不便。舉例來說，市民可以郵遞方式或經互聯網以電子

交易方式申請各類生死或婚姻證明書、查閱生死或婚姻登記紀

錄；以郵遞方式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還可以在互聯網上

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或互動式話音回應系統預約遞交擬結

婚通知書和登記身分證。 

5.  推行上述重整措施後，入境處會按需要向載列於附件 C

的餘下 20 間辦事處（包括兩個提供入境事務／人事登記服務的

聯合辦事處）增撥資源，以確保這些辦事處可全面吸納被關閉

辦事處原先處理的工作量。雖然部分市民或須前往較遠的辦事

處辦理上述事務，但各個分區辦事處均位置適中，交通方便，

有集體運輸系統的交通工具直達。入境處各項服務現行的服務

承諾將維持不變。 

6.  在重整措施之下，荃灣、元朗和粉嶺的三個分區出生登

記處以及荃灣區死亡登記處將會關閉。就出生登記處而言，出

生登記在一九九二至二零零二年期間減少 33.4%。就死亡登記

處而言，雖然服務需求穩步增加，但荃灣區死亡登記處的使用

率一直偏低（實際工作量由一九九七年的 211 宗大幅減少至二

零零二年的 73 宗）。 

7.  生死登記處有別於其他辦事處，必須在條例附表 1 中訂

明。因此，在關閉上述使用率不足的生死登記處前，須修訂附

表 1。 

 

修訂令  

8.  現行條例附表 1 的副本載於附件 D。載於附件 A 的《2003

年生死登記條例(修訂附件 1)令》旨在修訂附表 1，詳情如下： 

 出生登記處 

(a) 刪除荃灣區、元朗區和粉嶺區出生登記處；以及 

 C  

 D  



(b) 訂明餘下的九龍、屯門區和沙田區出生登記處會分別同

時服務荃灣、元朗、粉嶺和上水； 

 死亡登記處 

(c) 刪除荃灣區死亡登記處。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如議員通過上文第 2 段的建議，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

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 

 命令提交立法會省覽  二零零三年五月七日 

 命令的生效日期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建議的影響 

10. 建議不會影響現行法例的約束力，亦符合《基本法》，包

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環境及經濟沒有影響；基於修例建

議的技術性質，可持續發展評核並不適用。 

11. 建議對財政和公務員會有影響，詳情載於附件 E。簡而

言之，重整措施估計每年可為政府節省開支 3,901 萬元。 

 

公眾諮詢 

12. 我們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向有關的區議會
2
發出諮詢

文件後，入境處和政府產業署的代表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至二

                                                 
2  有關的區議會包括東區、黃大仙、北區、大埔、荃灣、屯門、元朗、離島和西

貢。另外，葵青區議會於三月初邀請入境處出席三月十三日的區議會會議。入

境處代表已出席會議解釋有關重整措施。 

 E  



零零三年一月間應邀出席了七個區議會的會議，詳細解釋有關

重整措施。我們重申，雖然這些措施會為部分市民帶來不便，

使他們或須前往較遠的辦事處辦理有關事務，但這樣最能善用

有限資源，而又不會對市民有重大影響。區議員的意見和政府

的回應，分別撮述於附件 F和 G，以供參考。 

 

13.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也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日討論

了整個重整措施。委員會對此不持異議。 

 

宣傳安排 

14. 入境處除了會發出新聞稿外，亦會於報紙公佈關閉辦事

處，並會更新有關申請表、部門資料單張及網頁。入境處發言

人會回應媒介及公眾查詢。 

 

查詢 

15.   有關這份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致電2810 2699與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朱經文先生聯絡。 

 

 

保安局 

二零零三年五月 

 F和 G  





 



附件 B 

將會關閉／搬遷的辦事處和過去五年的使用率
5
 

入境事務處分區辦事處 1 

 1997 2002 增幅／減幅 

荃灣辦事處 72% 63% -12.5% 

屯門辦事處^ 81% 85% +4.9% 

粉嶺辦事處* 138% 122% -11.6% 

大埔辦事處+ 70% 75% +7.1% 

^ 屯門辦事處的實際工作量相對較輕。過去幾年，屯門辦事處每日平均接獲的申請

少於100份。 

* 屬於小型辦事處，每日的申請名額為50個。 

+ 大埔辦事處是一所同時辦理出入境事務和提供人事登記服務的聯合辦事處。 

 

生死及婚姻登記處 2,4 

 1997 2002 減幅 

東區婚姻登記處 

(西灣河) 

- 擬結婚通知書：

29% 

- 婚禮：39% 

- 擬結婚通知書：

20% 

- 婚禮：24% 

- 擬結婚通知書： 

-31% 

- 婚禮：-38.5% 

東九龍婚姻登記處

(黃大仙) 

- 擬結婚通知書：

39% 

- 婚禮：62% 

- 擬結婚通知書：

38% 

- 婚禮：57% 

- 擬結婚通知書： 

-2.6% 

- 婚禮：-8% 

荃灣生死及婚姻登記

處 

- 擬結婚通知書：

33% 

- 婚禮：55% 

- 擬結婚通知書：

27% 

- 婚禮：44% 

- 擬結婚通知書： 

-18.2% 

- 婚禮：-20% 

粉嶺出生及婚姻登記

處 

- 擬結婚通知書：

49% 

- 婚禮：47% 

- 擬結婚通知書：

33% 

- 婚禮：30% 

- 擬結婚通知書： 

-32.7% 

- 婚禮：-36.1% 

元朗出生及婚姻登記

處 

- 擬結婚通知書：

50% 

- 婚禮：48% 

- 擬結婚通知書：

27% 

- 婚禮：25% 

- 擬結婚通知書： 

-46% 

- 婚禮：-47.9% 



人事登記處分區辦事處 3 

 1997 2002 減幅 

荃灣辦事處 91% 84% -7.7% 

大埔辦事處+ 92% 91% -1% 

+ 大埔辦事處是一所同時辦理出入境事務和提供人事登記服務的聯合辦事處。 

 

流動辦事處 

(在西貢和離島等偏遠地區，為居民辦理出入境事務和提供出生及婚姻登記服務) 

 1997 2002 增幅／減幅 

申請回港證 11% 13% +18.2% 

申請其他旅行證件 32% 26% -18.8% 

出生登記 1% 0% -100% 

婚姻登記 15% 7% -53.3% 

 

註： 

1. 入境事務處分區辦事處的主要工作如下： 

－ 接受和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回港證、簽證身分

書等證件的申請，並簽發這些證件； 

－ 接受和辦理延長逗留期限、返回原居地簽證和移轉簽

註的申請；以及 

－ 提供服務，辦理內地入境者的無條件限制逗留申請。 

 

2. 出生登記處、死亡登記處和婚姻登記處的主要工作如下： 

－ 提供服務，辦理出生登記、更改和加入名字、領養登

記和根據法例規定的重新登記申請； 

－ 提供服務，辦理死亡登記，以及簽發將屍體移離香港

的許可證； 

－ 接受遞交擬結婚通知書的申請，以及提供服務，辦理

婚姻登記／舉行婚禮； 

－ 提供服務，辦理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的申請；以及 



－ 提供服務，供查閱和申請舊出生紀錄、死亡證明書及

結婚證明書，以及辦理死因裁判官所處理個案的死亡

登記。 

 

3. 人事登記處的主要工作如下： 

－ 為香港居民、新抵港人士和內地新移民提供登記身分

證的服務； 

－ 提供身分證登記服務，對象包括根據輸入勞工計劃來

港的外地勞工； 

－ 接受因遺失、污損、損壞和更改登記事項而提出的更

換身分證申請；以及 

－ 接受登記事項證明書的申請。 

 

4. 我們只列出生死及婚姻登記處提供的部分主要服務，以

說明這些服務的使用率不斷下降。登記處提供的服務還

包括翻查結婚紀錄、簽發結婚證明書核證副本、辦理無

結婚紀錄證明書申請及簽發這些證明書，以及更正文書

錯誤等。這些服務的使用率亦不斷下降。 

 

5. “使用率”指接獲的申請數目佔最高處理量的百分率。 



附件 C 

推行重整措施後維持運作的分區辦事處一覽表 

分區 入境事務處

分區辦事處

人事登記處

分區辦事處

出生登記處、死亡登記處和

婚姻登記處 

香港島 港島區簽發旅

行證件辦事處 

(上環) 

港島辦事處 

(灣仔) 

(a) 生死登記總處(金鐘) 

(b) 婚姻登記事務及紀錄辦事處

(金鐘)1 

(c) 紅棉路婚姻登記處1 

(d) 大會堂婚姻登記處1 

(e) 生死登記總處(港島死亡登

記處) 

東九龍 東九龍辦事處 

(藍田) 

觀塘辦事處  

西九龍 西九龍辦事處 

(油麻地) 

九龍辦事處 

(長沙灣) 

(a) 九龍出生登記處 

(油麻地) 

(b) 尖沙咀婚姻登記處 

(c) 生死登記總處(九龍死亡登

記處) 

新界東 (a)沙田辦事處2

(b)火炭辦事處3

火炭辦事處 3 (a) 沙田婚姻登記處 

(b) 沙田區出生登記處 

新界西 元朗辦事處 4 元朗辦事處4 屯門區出生登記處／屯門婚姻

登記處 

 

註： 

1. 由於服務需求甚殷，香港島會有超過一間婚姻登記處

維持運作。 



2. 沙田的入境事務辦事處將盡早關閉，而火炭的聯合辦

事處將為整個新界東辦理入境事務和提供人事登記

服務。 

3. 關閉現有的大埔辦事處的另一個原因，是該辦事處地

方不足，不能容納新電腦系統及輔助設施，供簽發智

能身分證之用，但是同區又未能及時找到地方較大的

辦事處。由於亦有需要重整入境處新界東辦事處的架

構，我們最終決定在二零零三年六月於火炭設立新聯

合辦事處，辦理出入境事務和提供人事登記服務。火

炭辦事處會為整個新界東提供服務。 

4. 元朗辦事處是一所同時辦理出入境事務和提供人事

登記服務的聯合辦事處。 



附件D 

《生死登記條例》 

(第 174 章)附表 1 

[第3、4及29條] 

出生登記處 

分區 登記處 

1. 所有分區。 生死登記總處。 

2-3. (由1986年第2號法律公告廢除) 

4. 九龍。 九龍出生登記處。 

5. 荃灣。 荃灣區出生登記處。 

6. 元朗。 元朗區出生登記處。 

7. 粉嶺及上水。 粉嶺區出生登記處。(由1990年第227

號法律公告修訂) 

8. (由1992年第96號法律公告廢除) 

9. 沙田及大埔。 沙田區出生登記處。(由1992年第96號

法律公告修訂) 

10. 屯門。 屯門區出生登記處。(由1985年第292

號法律公告增補) 

 

死亡登記處 

分區 登記處 

1. 所有分區。 生死登記總處。 

2. 荃灣及葵涌。 荃灣區死亡登記處。 

3. 新界。 位於沙田、大埔、上水、沙頭角、打鼓嶺、

落馬洲、八鄉、元朗、流浮山、屯門、西

貢、長洲、南丫島、梅窩及大澳的警署。

(由1985年第292號法律公告修訂) 

 

(由1983年第405號法律公告代替) 



附件 E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推行重組措施，可透過調配員工負責其他工作及減少部門

開支，每年節省 3,901 萬元，詳情如下： 

(a) 員工開支 

(b) 部門開支 

2,789 萬元 

1,112 萬元 

總計 3,901 萬元 

 

2. 關閉辦事處後，共有 45 名員工，包括 18 名部門職員及 27

名一般職系職員，會重行調派到仍維持運作的辦事處，藉以維

持現有的服務水平。另外 58 名員工，包括 16 名部門職員及 42

名一般職系職員，則會重行調配到九間智能身分證中心工作。

這些中心會在二零零三年年中投入服務。重整措施不會導致人

手過剩。 



附件 F 

區議會的主要意見摘要 

1. 因出現財政赤字而關閉辦事處，並不合理。 

2. 關閉辦事處會為市民，特別是長者和鄉郊居民，帶來

不便。 

3. 諮詢期太短，亦太遲才徵詢市民的意見。 

4. 入境處應考慮縮小組織架構，而不是完全關閉辦事

處。 

5. 入境處應考慮分階段縮減服務。 

6. 重整架構措施會增加社會成本，因為市民為了獲取有

關服務而花費的交通開支和時間也會增加。 

 



附件 G 

政府對有關區議會提出的意見作出的回應摘要 

1. 必須盡早重整辦事處網絡，才可及時改善效率以節省

開支。 

2. 入境處各項服務的現行服務承諾，不會受重整措施影

響。如有需要，該處會靈活調配人手，以配合服務需

求。 

3. 餘下維持運作的辦事處位置適中，有集體運輸系統的

交通工具直達。 

4. 進一步縮小部分辦事處的規模，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也會對靈活調配人手造成負面影響。 

5. 政府明白重整措施會對部分市民造成不便。不過，只

有推行這些措施，入境處才可善用有限的資源，而又

不會對市民造成重大影響。 

 

 

 


